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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函
地址：10548 臺北市敦化北路340號
傳真：02-23496050
聯絡人：呂孟儒
電話：02-23496388
電子信箱：j1987728@mail.caa.gov.tw

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月14日
發文字號：空運籌字第114000004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中小微企業多元發展專案貸款要點、總說明及逐點說明、交通部函、經濟

部令、經濟部函） (1140000042-0-0.odt、1140000042-0-1.pdf、1140000042-
0-2.PDF、1140000042-0-3.pdf、1140000042-0-4.PDF)

主旨：有關經濟部訂定「中小微企業多元發展專案貸款要點」，

並自中華民國114年1月15日生效案，轉請查照。

說明：依據交通部113年12月31日交綜字第1130038816號函轉經濟

部113年12月23日經企字第11354001232號函辦理（影附原

函及附件各1份）。

正本：德安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凌天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華捷商務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飛特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飛聖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安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沅
星航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自強航空有限公司、詮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勁捷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海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天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
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請轉知所屬會員)、高雄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
會(請轉知所屬會員)、本局各組室(不含本單位)、本局所屬各機關(構)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中小微企業多元發展專案貸款要點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中小微企業運用數位轉型、淨零轉型、通路

發展三大策略，優化企業經營效能所需資金，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執行機關為本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以下簡稱本署)。 

三、貸款資金由本國金融機構以自有資金辦理，貸款風險由本國金融機構承

擔。 

四、申貸事業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一月十五日起至一百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止向承貸金融機構提出申請。 

五、貸款對象需具下列各款資格： 

(一)申請日前最近六個月以內任一個月僱用員工數為三十人以下，營業及

票債信正常，且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之中小

企業或僅辦理稅籍登記之營利事業，但不含金融及保險業、特殊娛樂

業。 

(二)朝數位轉型、淨零轉型或通路發展之事業。由承貸金融機構依據申貸

事業檢具之相關資格證明文件覈實審認，如資格有爭議時，得由申貸

事業洽請相關法人單位協助審認申貸資格並出具資格認定核定表。 

六、貸款用途如下： 

(一)資本性支出：購置機器、設備(含運輸工具)。 

(二)週轉性支出：營運週轉金。 

承貸金融機構應依循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授信準則第十一條所定直接授信，

以直接撥貸資金之方式，貸放予申貸事業。 

七、貸款額度及動撥期限如下： 

(一)每一申貸事業貸款額度最高新臺幣三千五百萬元，其中購置機器、設

備貸款用途依計畫實際需要，最高不超過計畫經費之八成。 



(二)承貸金融機構於受理本貸款案件時，應向本署取得額度編號，未於取

得額度編號之日起三個月以內登錄核准資料及完成第一筆動撥者額度

失效。貸款額度最遲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動

撥完畢。 

前項貸款額度由承貸金融機構核定，得分次申請及分批動用，惟不得循環

動用及不得借新還舊。 

八、貸款期限如下： 

(一)資本性支出:貸款期限最長七年，含寬限期最長三年。 

(二)週轉性支出:貸款期限最長六年，含寬限期最長二年。 

前項貸款期限規定，由承貸金融機構核定，貸放後承貸金融機構得視事業

實際需求予以調整。 

九、本貸款利率最高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

之零點五，機動計息。 

十、保證條件如下： 

(一)依承貸金融機構核貸作業規定辦理，必要時得移送財團法人中小企業

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提供信用保證，保證手續費年費率

百分之零點一，保證成數如下： 

1.累計融資額度新臺幣一百萬元以內者，信用保證成數一律十成。 

2.逾新臺幣一百萬元者，信用保證成數最低九成。 

(二)符合第五點之申貸事業屬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

記者，得依信保基金中小微企業多元發展批次信用保證相關規定辦

理，且不受信保基金對同一企業批次信用保證融資總額度上限之限

制。 

(三)每一申貸事業申請本貸款信用保證之融資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三千五百

萬元，同一企業申請本貸款信用保證之融資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一億

元，不受信保基金同一企業保證融資總額度上限之限制。 



(四)符合第五點之申貸事業屬僅辦理稅籍登記者，其信用保證專款，由本

署捐助信保基金保證專款予以勻支。 

十一、申貸程序如下： 

(一)本貸款作業準則由承貸金融機構訂定之。 

(二)符合第五點之申貸事業，申貸累計融資額度新臺幣一百萬元以內

者，以銀行簡易評分表進行授信評估及核貸。 

(三)申貸時應檢附聲明符合本要點規定之切結書。 

十二、貸款利息補貼、申請補貼作業程序及辦理方式如下： 

(一)每一申貸事業利息補貼貸款額度以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為上限，每

筆貸款利息補貼期限最長六個月。如承貸金融機構實際貸款期限未

達補貼期限上限者，依實際貸款期限補貼。 

(二)補貼利率為年利率百分之一點五。如承貸金融機構實際核貸利率未

達補貼利率者，依實際核貸利率補貼。 

(三)申請補貼利息作業程序： 

1.承貸金融機構總行應於每月十五日以前，彙整轄下分行前一個月

請款資料，按月填具申請補貼利息名冊，向本署申請撥付補貼利

息。 

2.前目請款資料及資訊傳遞方式等，由本署訂定之。 

(四)由本部就符合第五點規定申貸事業之貸款利息補貼進行核對；核對

通過後，承貸金融機構以實際核貸利率向申貸事業計收者，利息補

貼款項經由承貸金融機構轉撥入該事業之金融機構帳戶；承貸金融

機構實際核貸利率已扣除利息補貼利率向申貸事業計收者，利息補

貼款項匯入承貸金融機構帳戶。 

(五)本貸款利息補貼所需經費由本署公務預算或中小企業發展基金支

付；其利息補貼預算用罄，由本署公告提前停止受理申請利息補貼

貸款案件。 



十三、利息補貼案件有下列情形之ㄧ或違反本要點規定者，本部不予利息補

貼；經利息補貼者，本部得以書面行政處分廢止或撤銷利息補貼，並命

獲貸事業及承貸金融機構返還，獲貸事業並得透過承貸金融機構返還該

利息補貼款項予本部： 

(一)申貸事業或獲貸事業之商工登記屬非正常登記，如有停業、歇業、

解散、撤銷或廢止，或其稅籍登記屬非營業中。 

(二)貸款經承貸金融機構提前收回或轉催收。 

(三)申貸事業或獲貸事業提供不實、偽造或變造之文件。 

(四)獲貸事業未經承貸金融機構同意變更貸款用途。 

承貸金融機構如發現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應於知悉事實發生日時通知

本署。承貸金融機構就前項第一款情形，並應自事實發生當月起停止核

計利息補貼；就前項第二款情形，並應自提前清償日或轉催收日起停止

利息補貼；就前項第三款或第四款情形，並應自獲貸日起停止利息補貼

並得收回貸款。另前項已溢領之利息補貼應由承貸金融機構向獲貸事業

追回後歸還予本部。 

十四、獲貸事業及承貸金融機構應盡義務： 

(一)本部、本署、信保基金及各承貸金融機構得派員前往獲貸事業處調

查有關貸款運用情形，獲貸事業不得拒絕。 

(二)承貸金融機構應確實完整保存補貼之相關資料，本部、本署及信保

基金得隨時派員前往瞭解補貼作業情形，承貸金融機構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十五、本貸款適用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金融機構或信用保

證機構辦理本項貸款各相關人員，對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情事

所造成之呆帳，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免除全部之損害賠

償責任，並免除予以糾正之處置。民營承貸金融機構之呆帳責任，比照

辦理。 



十六、本要點所定書表格式，由本部或本署公告之。 

十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承貸金融機構及信保基金規定辦理。 



 

中小微企業多元發展專案貸款要點總說明 

鑑於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小微企業對國家經濟與社會的安定扮演

舉足輕重的角色。為加速中小企業、傳產、服務業轉型，經行政院經濟發展

委員會會議及行政院院會等多次研商及審議，「中小微企業多元振興發展計

畫」於一百十三年十一月七日獲行政院院會第三九二五次會議准予備查。該

計畫將透過「數位轉型」、「淨零轉型」、「通路發展」三大策略，輔以「數位

轉型協助及普惠金融貸款」、「租稅優惠」、「為員工加薪納入信保審核機制」

三大配套措施，並由經濟部建立單一服務窗口，全面推動中小微企業創新發

展與包容性成長之政策目標。 

為推動「中小微企業多元振興發展計畫」其中有關協助中小微企業優化

經營效能所需資金，經濟部爰訂定「中小微企業多元發展專案貸款要點」，

透過簡化申貸流程、提高保證成數、提供利息補貼等融資優惠措施，充足企

業轉型發展之融資需求，落實推動升級轉型，其要點如下： 

一、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執行機關。(第二點) 

三、貸款資金來源及風險承擔。(第三點) 

四、申請期間。(第四點) 

五、貸款對象。(第五點) 

六、貸款用途。(第六點) 

七、貸款額度及動撥期限。(第七點) 

八、貸款期限。(第八點) 

九、貸款利率。(第九點) 

十、保證條件。(第十點) 

十一、申貸程序。(第十一點) 

十二、利息補貼與其申請作業程序及辦理方式。(第十二點) 

十三、不予利息補貼、廢止或撤銷利息補貼及應返還利息補貼之事由。 

      (第十三點) 

十四、查核監督。(第十四點) 

十五、呆帳免除責任。(第十五點) 



 

十六、書表格式。(第十六點) 

十七、本要點未盡事宜之處理方式。(第十七點) 

 

 

 

 

 

 

 

 

 

 

 

 

 

 

 

 

 

 

 

 

 

 

 

 

 



 

中小微企業多元發展專案貸款要點 

規定 說明 

一、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中小

微企業運用數位轉型、淨零轉型、

通路發展三大策略，優化企業經營

效能所需資金，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本要點執行機關為本部中小及新創

企業署(以下簡稱本署)。 

本要點執行機關。 

三、貸款資金由本國金融機構以自有資金

辦理，貸款風險由本國金融機構承擔

。 

本要點資金來源及風險承擔。 

四、申貸事業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一月

十五日起至一百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止向承貸金融機構提出申請。 

本要點申請期間。 

五、貸款對象需具下列各款資格： 

(一)申請日前最近六個月以內任一個

月僱用員工數為三十人以下，營

業及票債信正常，且依法辦理公

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

記之中小企業或僅辦理稅籍登記

之營利事業，但不含金融及保險

業、特殊娛樂業。 

(二)朝數位轉型、淨零轉型或通路發

展之事業。由承貸金融機構依據

申貸事業檢具之相關資格證明文

件覈實審認，如資格有爭議時，

得由申貸事業洽請相關法人單位

協助審認申貸資格並出具資格認

定核定表。 

本要點貸款對象資格之規定。為協助朝數

位轉型、淨零轉型或通路發展之中小微企業

優先取得貸款資格，爰明定具前揭資格者始

為本貸款對象。 

六、貸款用途如下： 

(一)資本性支出：購置機器、設備(含

運輸工具)。 

(二)週轉性支出：營運週轉金。 

承貸金融機構應依循中華民國銀行

公會授信準則第十一條所定直接授

本貸款用途為中小微事業所需之資本性

或週轉性支出，且貸款以直接授信為限。 



 

信，以直接撥貸資金之方式，貸放予

申貸事業。 

七、貸款額度及動撥期限如下： 

(一)每一申貸事業貸款額度最高新臺

幣三千五百萬元，其中購置機器

、設備貸款用途依計畫實際需要

，最高不超過計畫經費之八成。 

(二)承貸金融機構於受理本貸款案件

時，應向本署取得額度編號，未

於取得額度編號之日起三個月以

內登錄核准資料及完成第一筆動

撥者額度失效。貸款額度最遲應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以前動撥完畢。 

前項貸款額度由承貸金融機構核定，

得分次申請及分批動用，惟不得循環

動用及不得借新還舊。 

一、第一項第一款明定本要點貸款額度。 

二、第一項第二款明定承貸金融機構於受

理本項貸款案件時，就申貸事業所申

請貸款之金額，應向本署取得額度編

號，未於取得額度編號之日起三個月

以內登錄核准資料及完成第一筆動

撥者額度失效，並明定本貸款額度最

遲應於一百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前動撥完畢。 

三、第二項明定本貸款不得循環動用及不

得借新還舊。 

八、貸款期限如下： 

(一)資本性支出:貸款期限最長七年，

含寬限期最長三年。 

(二)週轉性支出:貸款期限最長六年，

含寬限期最長二年。 

前項貸款期限規定，由承貸金融機構

核定，貸放後承貸金融機構得視事業

實際需求予以調整。 

一、第一項明定貸款期限。 

二、第二項明定貸款期限由承貸金融機構

核定，貸放後得視申貸事業實際需求

予以調整，不受前項貸款期限之限制

。 

九、本貸款利率最高依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百分之零點五，機動計息。 

本要點貸款利率。 

十、保證條件如下： 

(一) 依承貸金融機構核貸作業規定

辦理，必要時得移送財團法人中

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

信保基金)提供信用保證，保證

手續費年費率百分之零點一，保

證成數如下： 

1.累計融資額度新臺幣一百萬

元以內者，信用保證成數一律

本要點貸款之保證條件之規定，信保基金

提供信用保證之保證成數、融資額度等，

說明如下： 

一、第一款明定本貸款必要時得移送信保

基金保證，以提高金融機構之承貸意

願，並明定累計融資額度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內者，提供信用保證成數十成

，逾新臺幣一百萬元者，保證成數最

低九成，另保證手續費以年費率百分



 

十成。 

2.逾新臺幣一百萬元者，信用保

證成數最低九成。 

(二)符合第五點之申貸事業屬依法辦

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

夥登記者，得依信保基金中小微

企業多元發展批次信用保證相關

規定辦理，且不受信保基金對同

一企業批次信用保證融資總額度

上限之限制。 

(三)每一申貸事業申請本貸款信用保

證之融資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三千

五百萬元，同一企業申請本貸款

信用保證之融資額度最高為新臺

幣一億元，不受信保基金同一企

業保證融資總額度上限之限制。 

(四)符合第五點之申貸事業屬僅辦理

稅籍登記者，其信用保證專款，

由本署捐助信保基金保證專款予

以勻支。 

之零點一計收。 

二、第二款明定符合第五點之申貸事業屬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

合夥登記者，得依信保基金中小微企

業多元發展批次信用保證相關規定

辦理，且不受信保基金現行對同一企

業批次信用保證融資總額度新臺幣

二億元上限之限制。 

三、第三款明定每一申貸事業及同一企業

申請本貸款信用保證之融資額度規

定。 

四、第四款明定符合第五點之申貸事業屬

僅辦理稅籍登記者，其信用保證專款

，由本署捐助信保基金保證專款予以

勻支。 

十一、申貸程序如下： 

(一)本貸款作業準則由承貸金融

機構訂定之。 

(二)符合第五點之申貸事業，申

貸累計融資額度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內者，以銀行簡易評

分表進行授信評估及核貸。 

(三)申貸時應檢附聲明符合本要

點規定之切結書。 

一、第一款明定申貸程序由承貸機構訂定。 

二、為協助中小微企業以從優、從簡、從

速取得所需資金，爰於第二款明定對

符合第五點之申貸事業，申貸累計新

臺幣一百萬元以內貸款額度者，以銀

行簡易評分表進行貸款授信評估及

核貸。 

三、第三款明定申請本貸款應檢附切結書。 

十二、貸款利息補貼、申請補貼作業程序

及辦理方式如下： 

(一)每一申貸事業利息補貼貸款

額度以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

為上限，每筆貸款利息補貼期

限最長六個月。如承貸金融機

構實際貸款期限未達補貼期

限上限者，依實際貸款期限補

貼。 

(二)補貼利率為年利率百分之一

點五。如承貸金融機構實際核

一、第一款至第三款明定本貸款利息補貼

額度、期間、利率、申請補貼利息作

業程序及辦理方式。 

二、第四款明定本貸款利息補貼所需經費

由本署公務預算或中小企業發展基

金支付。 



 

貸利率未達補貼利率者，依實

際核貸利率補貼。 

(三)申請補貼利息作業程序： 

1.承貸金融機構總行應於每

月十五日以前，彙整轄下分

行前一個月請款資料，按月

填具申請補貼利息名冊，向

本署申請撥付補貼利息。 

2.前目請款資料及資訊傳遞

方式等，由本署訂定之。 

(四)由本部就符合第五點規定申

貸事業之貸款利息補貼進行

核對；核對通過後，承貸金融

機構以實際核貸利率向申貸

事業計收者，利息補貼款項經

由承貸金融機構轉撥入該事

業之金融機構帳戶；承貸金融

機構實際核貸利率已扣除利

息補貼利率向申貸事業計收

者，利息補貼款項匯入承貸金

融機構帳戶。 

(五)本貸款利息補貼所需經費由

本署公務預算或中小企業發

展基金支付；其利息補貼預算

用罄，由本署公告提前停止受

理申請利息補貼貸款案件。 

十三、利息補貼案件有下列情形之ㄧ或違

反本要點規定者，本部不予利息補

貼；經利息補貼者，本部得以書面行

政處分廢止或撤銷利息補貼，並命

獲貸事業及承貸金融機構返還，獲

貸事業並得透過承貸金融機構返還

該利息補貼款項予本部： 

(一)申貸事業或獲貸事業之商工

登記屬非正常登記，如有停業

、歇業、解散、撤銷或廢止，

或其稅籍登記屬非營業中。 

(二)貸款經承貸金融機構提前收

回或轉催收。 

(三)申貸事業或獲貸事業提供不

實、偽造或變造之文件。 

(四)獲貸事業未經承貸金融機構

一、本部不予利息補貼、得以書面行政處

分廢止或撤銷利息補貼並應返還利息

補貼款項之事由。 

二、承貸金融機構如發現申貸事業或獲貸

事業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應通知

本署，已溢領之利息補貼承貸金融機

構應追回後歸還。 



 

同意變更貸款用途。 

承貸金融機構如發現有前項各款

情形之一，應於知悉事實發生日時

通知本署。承貸金融機構就前項第

一款情形，並應自事實發生當月起

停止核計利息補貼；就前項第二款

情形，並應自提前清償日或轉催收

日起停止利息補貼；就前項第三款

或第四款情形，並應自獲貸日起停

止利息補貼並得收回貸款。另前項

已溢領之利息補貼應由承貸金融

機構向獲貸事業追回後歸還予本

部。 

十四、獲貸事業及承貸金融機構應盡義務： 

(一)本部、本署、信保基金及各承

貸金融機構得派員前往獲貸

事業處調查有關貸款運用情

形，獲貸事業不得拒絕。 

(二)承貸金融機構應確實完整

保存補貼之相關資料，本

部、本署及信保基金得隨

時派員前往瞭解補貼作業

情形，承貸金融機構不得

規避、妨礙或拒絕。 

獲貸事業及承貸金融機構應盡之義務。 

十五、本貸款適用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十

九條第二項規定，金融機構或信用

保證機構辦理本項貸款各相關人

員，對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

弊情事所造成之呆帳，依審計法第

七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免除全部

之損害賠償責任，並免除予以糾正

之處置。民營承貸金融機構之呆帳

責任，比照辦理。 

辦理本貸款各有關經辦人員免除責任之

規定。 

十六、本要點所定書表格式，由本部或本

署公告之。 

本要點所定書表格式，由本部或本署公告

之。 

十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承貸金融機

構及信保基金規定辦理。 

本要點未盡事宜之相關辦理規定。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交通部　函

地址：100299臺北市仁愛路1段50號

傳真：(02)2381-2260

聯絡人：吳梨怡

電話：(02)2349-2032

電子信箱：rita4513@motc.gov.tw

受文者：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交綜字第113003881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1130038816-0-0.odt、1130038816-0-1.pdf、1130038816-0-2.PDF、113

0038816-0-3.pdf)

主旨：有關經濟部訂定「中小微企業多元發展專案貸款要點」，

並自中華民國114年1月15日生效案，轉請查照。

說明：依據經濟部113年12月23日經企字第11354001232號函辦理

（影附原函及其附件）。

正本：部屬各機關(構)、部內各單位

副本： 2024/12/31
17: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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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函

地址：100210 臺北市福州街15號

承辦人：黃玉鈴

電話：(02)23686858#305

傳真：(02)23673883

電子信箱：hyling@sme.gov.tw

受文者：交通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經企字第1135400123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中小微企業多元發展專案貸款要點.odt、中小微企業多元發展專案貸款總

說明及逐點說明.pdf、令影本.pdf)

主旨：訂定「中小微企業多元發展專案貸款要點」，並自中華民

國114年1月15日生效。

說明：

一、檢附「中小微企業多元發展專案貸款要點」、總說明、逐

點說明及發布令影本各1份。

二、本案經檢討後，無須辦理英譯。

正本：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經濟部國際貿易署、經濟部水利

署、經濟部能源署、經濟部商業發展署、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產業園區管

理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經濟部經貿人員培訓所、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

中心、經濟部國營事業管理司、經濟部投資審議司、經濟部綜合規劃司、經濟部

經濟法制司、經濟部投資促進司、經濟部產業技術司、經濟部秘書處、經濟部統

計處、經濟部會計處、經濟部資訊處、經濟部人事處、經濟部政風處

副本：行政院暨所屬各部會行總處署、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綜合企劃組(法規通報

專責人員)、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宜蘭縣政府、桃

園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臺東縣政府、花蓮縣政府、澎湖縣政府、基隆市政府

、新竹市政府、嘉義市政府、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

府、高雄市政府、臺北市中小企業輔導服務中心、基隆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桃

園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新竹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新竹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

宜蘭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花蓮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南投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

、彰化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雲林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嘉義市中小企業服務中

心、嘉義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高雄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屏東縣中小企業服務

中心、臺東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澎湖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金門縣中小企業服

務中心、臺中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臺南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苗栗縣中小企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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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心、新北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台北市工業會、新北市工業會、基隆市工

業會、宜蘭縣工業會、桃園市工業會、新竹市工業會、新竹縣工業會、苗栗縣工

業會、台中市工業會、臺中市總工業會、彰化縣工業會、南投縣工業會、雲林縣

工業會、嘉義市工業會、嘉義縣工業會、台南市工業會、臺南市總工業會、高雄

市總工業會、澎湖縣工業會、屏東縣工業會、台東縣工業會、花蓮縣工業會、高

雄市工業會、金門縣工業會、台灣省工業會、新北市商業會、宜蘭縣商業會、基

隆市商業會、桃園市商業會、新竹縣商業會、苗栗縣商業會、屏東縣商業會、彰

化縣商業會、花蓮縣商業會、南投縣商業會、澎湖縣商業會、嘉義縣商業會、連

江縣商業會、金門縣商業會、嘉義市商業會、台南市商業會、台北市商業會、新

竹市商業會、臺中市大臺中商業會、臺南市直轄市商業會、高雄市新商業會、雲

林縣商業會、台東縣商業會、臺中市商業會、台灣省商業會、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

聯合輔導基金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

科學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

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請轉知各信用合作社)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富邦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輸出入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渣打

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泰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瑞興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請轉知各

農漁會)(均含附件) 2024/12/23
10:05:43


